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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風險管理政策與指導準則 

100年 10月 5日第 1屆第 2次臨時董事會審議通過 
102年 3 月 25日第 1屆第 16次董事會修正通過 
107年 9 月 17日第 3屆第 16次董事會修正通過 
110年 1月 25日第 4屆第 7次董事會修正通過 

113年 5月 28 日合控總風字第 1131100255 號函修正 
114年 3月 25 日合控總風字第 1141100119 號函修正 

第 一 章    總則 

第 一 條 為健全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本公 司)之經營

與發展，確保資本適足性，以達成風險與報酬合理化目標，特依主

管機關訂頒之「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

法」，訂定本管理政策與指導準則。 

第 二 條 為有效辨識、衡量、監督及控管各項風險，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應依

本風險管理政策與指導準則之規範，訂定風險管理程序，以為風險

管理之重要依據。 

第 二 章    風險管理組織 

第 三 條 董事會為本公司整體風險管理之最終承擔者。高階管理者與風險控

管單位負責監督、執行風險管理政策、制度、程序及主要風險承擔，

並依規呈報執行情形。 

各子公司董事會為該公司風險管理最高決策單位，擔負該公司整體

風險之最終責任。 

第 四 條 為執行風險管理業務之審議、監督與協調，本公司及各 子公司應

設置「風險管理委員會」，負責擬訂風險管理制度、政策及監控指

標；惟子公司如係業務單純或資產規模較小等因素，經本公司同意

未設置「風險管理委員會」者，由其風險管理單位負責制訂並依相

關核定程序執行。 

 本公司應協調及監督各子公司風險管理相關事項。 

第 三 章    風險管理指導準則 

第 五 條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應依經營策略、業務發展與風險胃納，及各該業

別之資本適足性相關規範，建立允當之資本適足性評估程序及資本

結構管理。 

第 六 條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風險評估應遵循各該業別之相關法 令，涵蓋其

所面對之主要風險，包括信用風險、市場風險、流動性風險、利率

風險、作業風險(含法律風險)、保險風險及氣候風險等，並應建立

其主要風險辨識、衡量、監督及控管程序。 



2 

 

第 六 條之一 第六條所述主要風險以外之風險為其他風險，如法遵風險、洗錢風

險及新興風險等，並應建立其風險辨識、衡量、監督及控管程序。 

第 七 條 應建立管理機制以評估交易對手(含借款人及債務人)及資產組合之

信用風險。其管理機制包括： 

一、 違約或交割等風險之控管機制。 

二、 評估並訂定信用風險集中度之限額與監控方式。 

三、 授權方式、衡量方法、管控措施及信用管理資訊等。 

第 八 條 為衡量並管理金融市場工具之價格、匯率、利率波動所產生之市場

風險，應建立審慎之風險控制環境： 

一、 建立審慎評估之投資決策流程，並依交易性質或業務別訂定

授權部位限額、停損限額及例外管理程序，並逐步建置風險

值限額管理。 

二、 定期進行市價評估、敏感性分析或壓力測試。 

三、 審慎運用避險策略，並執行避險有效性之評估與管理。 

第 九 條 流動性風險係指因無法將資產變現或獲得融資以提供資金履行到

期義務而可能承受之風險。其管理機制包括： 

一、 依據各業別特性及主管機關之規定管理其流動性風險。 

二、 評估及控制方法，如流動比率、部位管理、資產負債期差管理

及集中度管理。 

三、 訂定流動性風險緊急應變措施。 

第 十 條 利率風險係指因市場利率波動導致資產及負債期限結構不一致所

引起收入及支出所產生之風險。其管理機制如重定價缺口模型、淨

利息收入分析等。 

第 十一 條 應建立各項業務之作業程序，包括：操作說明與權限、文件及憑證

保管、異狀監控與例外管理、交易與資訊安全防護措施等，以掌控

各項業務運作之安全與效率，避免因不當之業務流程、人員、系統

或由外部事件造成之作業風險(含法律風險)。 

第 十二 條 保險風險中所涉及之商品設計及定價風險、核保風險、理賠風險、

再保險風險、巨災風險及準備金相關風險等，應訂定適當之管理機

制，並落實執行。 

第十二條之一 氣候風險係指氣候變遷造成實體危害相關之實體風險及轉型低碳

經濟帶來之轉型風險。其管理機制包括進行情境分析以評估氣候風

險對業務之影響、訂定高氣候風險資產限額及監控氣候風險相關指

標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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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三 條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應建立緊急事件危機處理作業機制，相關辦法另

訂之。 

第 四 章    風險管理監督與報告 

第 十四 條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得衡量其行業特性與營業活動調整必要之評估

管理程序。 

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新商品、流程及系統推出前應有風險管理單位參

與，經適當評估訂定作業程序與風險控管規範。  

各子公司風險管理政策之制訂與修訂，應陳報本公司核定後，再提

報子公司董事會審議，並於通過後十個營業日內，送本公司風管處

備查。  

各子公司之資本適足性管理、風險管理委員會設置、風險限額管理

或本公司基於管理需要另為要求應報送之規章，倘有變更，應於審

議通過或核定後，依前項規定期限，送本公司風管處備查。 

第 十五 條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應就風險管理執行情形進行評估與檢討，並定期

向其董事會提出報告，其主要內容如下： 

一、 風險管理制度與管控程序之執行情形。 

二、 評估主要風險之承受與趨勢及其對資本之影響。 

三、 基於風險狀況及資本之需求評估規劃因應措施。 

四、 資本適足性監督及管理。 

各子公司之風險管理工作報告應按季報送本公司，提報本公司風險

管理委員會。 

第 十六 條 董事會稽核處應每年查核本公司風險管理程序，以合理確保風險管

理機制之有效運作。 

第 五 章    附則 

第 十七 條 本管理政策與指導準則未盡事宜，悉依主管機關及本公司、各子公

司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 十八 條 本管理政策與指導準則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